                         编号：           

太湖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制
     说    明                  �
1、申请人（项目法人）向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提出太湖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申请时，应填写本申请书。由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需在建设项目开工审核前明确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并由其履行建设项目申请的责权。            
2、本申请书一式六份，申请人（项目法人）、建设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河道管理单位、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各一份。

3、建设内容：说明申请缘由、建设项目所在地点、工程建设性质（扩建、新建、改建）、规模等。   �

4、申请材料（各六份）：                             �

     ⑴ 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                 �

⑵ 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的工程建设方案，包括工程布置、建筑物基本型式、施工组织以及相关附图（项目所在河道相对位置图、总平面图，纵、横断面图，比例尺不小于1／2000的地形图）等；

⑶ 项目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位置、岸线长度（起止桩号或坐标）和管理区面积、水域面积、滩地面积等；
⑷ 防洪评价报告（取土项目应提交综合论证报告）；

⑸ 设置排污口的建设项目，应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格式的相关内容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的有关内容；

⑹ 建设项目可能影响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应提交有关协议；

⑺ 实施损失补偿或采取补救措施的建设项目，应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⑻ 审查机关认为应提交的其他资料。

5、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在审查中，或项目法人在设计、施工中，对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建设方案等进行较大调整或变更的，应向作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决定的机关征询意见或重新报请审查。

6、太湖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批准文件签发之日起满二年未开工建设，或未取得国家审批（核准）的，该审查批准文件自行失效。项目法人需要延续审查批准的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审查机关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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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缘由及主要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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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补偿措施方案

八、工程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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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地（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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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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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申 请 材 料 目 录

	序号
	名  称
	份数
	原件／

复印件
	备注

	
	
	
	
	

	
	
	
	
	

	
	
	
	
	

	
	
	
	
	

	
	
	
	
	

	
	
	
	
	

	
	
	
	
	

	
	
	
	
	

	
	
	
	
	

	
	
	
	
	

	
	
	
	
	

	
	
	
	
	

	
	
	
	
	

	
	
	
	
	

	
	
	
	
	


